2015年度长三角合作与发展共同促进基金项目申报通知
各单位：
2015年度长三角合作基金项目申报工作已经开始，为做好我院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要求

申报项目应符合指南确定的领域，研究题目可自行确定，往年已经支持的项目，原则上不再重复支持。
项目负责人应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，并具有相应的研究基础和工作积累，课题组成员相对稳定。项目负责人当年只能申报一个项目。项目完成时间为2016年6月30日。

二、申报方式

项目负责人可从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下载《2015年长三角合作与发展共同促进基金项目申请书》。
《项目申请书》用A4纸打印，一式六份，截止时间为2015年6月28日。
三、其他事项

项目公告及研究领域可查阅安徽省政府网（www.ah.gov.cn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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